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报名表

	应聘科室及岗位：                        岗位编码：_____ （按“应聘科室+岗位”填写，应聘岗位只能填写一个）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照片）   （可张贴或电脑上传）

	政治面貌
	　
	身高（CM)
	　
	 参加工作时间
	　
	籍贯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专业
	
	

	宗教信仰
	
	现工作单位/科室/岗位
	
	

	执业资格证
	□有（种类：                  ）    □无
	现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
	        

	已聘专业
技术职务
及时间
	
	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证书：□有  □无（规培中）

结业考核是否有补考记录  ：□有  □无  有__次补考记录

有否延期记录  □有     原因     □无

	健康状况
	　
	联系方式
	E-MAIL（常用）：　              手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及邮编：              

	人事档案所在单位、
地址及邮编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邮政编码：

	注：主要学习、工作经历按时间先后顺序详细列明，时间前后要衔接，不得空断。

	学习经历

（高中起）
	起止年月
	按学历从低到高填写
	专业类型

(临床型/科研型)
	导师
	教育形式

	
	
	学校/专业/学历（学位）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博士后经历
	起止年月
	博士后流动站
	出站时间  
	博士后合作导师
	博士后类型（科研/临床）

	
	
	
	
	
	

	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部门(科室)
	岗位
	职称
	用工形式  （编内/编外）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推荐人基本信息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注：工作以来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不超过15项，科研项目类不超过5项，其他类不超过10项）均需要列出排名[主持、第几参与人、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第X作者、主笔、牵头人、主要参与人（排第几）等]

	业绩成果简述（不超过300字）


	代表性成果1
	
	取得时间1
	

	代表性成果2
	
	取得时间2
	

	代表性成果3
	
	取得时间3
	

	代表性成果4
	
	取得时间4
	

	代表性成果5
	
	取得时间5
	

	代表性成果6
	
	取得时间6
	

	代表性成果7
	
	取得时间7
	

	代表性成果8
	
	取得时间8
	

	代表性成果9
	
	取得时间9
	

	代表性成果10
	
	取得时间10
	

	代表性成果11
	
	取得时间11
	

	代表性成果12
	
	取得时间12
	

	代表性成果13
	
	取得时间13
	

	代表性成果14
	
	取得时间14
	

	代表性成果15
	
	取得时间15
	

	家庭成员关系（父母、岳父母、公婆、配偶、子女、兄弟姐妹）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
	工作职务
	学历学位
	联系电话

	
	
	
	
	
	
	
	

	
	
	
	
	
	
	
	

	
	
	
	
	
	
	
	

	
	
	
	
	
	
	
	

	
	
	
	
	
	
	
	

	
	
	
	
	
	
	
	

	本人承诺：
1.以上所填写及所附证明文件均属真实、符合学术道德规范，并可提供有关身份及资历文件的正本以供核实。本人愿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人遵守国家法律，履行保密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和知悉的国家秘密。未经原单位审查批准，不擅自发表涉及原单位未公开工作内容的文章、著述。忠诚医疗事业，恪守学术规范，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关爱学生。

本人承诺无以下情况：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被开除公职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有危害祖国的统一、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5.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及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6.医德医风或医师定期考核、职业道德考核不合格，或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受过记过及以上行政处分的人员；
7.发生过医疗、教学等事故的人员，或存在师德师风失范、违反学术道德等情况的人员；
8.应聘材料不真实，或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提交应聘材料，或在考试过程中违纪舞弊的人员；
9.录取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人知晓：
若故意虚报资料或隐瞒重要事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可取消已发出的邀约或聘约，即使已获聘任亦可被解聘。

                            填表人签名：                日期：                                                                             


注：本表用A4纸双面打印，连同其他报名资料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同提交，具体可参见《招聘公告》。
